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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祖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兰立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苗海涛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67,430,960.63 804,748,150.94 -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8,425,390.81 647,530,465.82 -1.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673,880.04 -22,220,571.81 -123.5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738,907.12 6,311,188.99 3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05,075.01 -13,417,710.51 3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08,711.69 -13,563,398.77 32.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 -3.22 增加1.8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02 -0.1575 49.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02 -0.1575 49.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03,666.6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103,636.6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94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祖军 25,168,000 22.16 25,168,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岚 23,328,000 20.54 23,328,000 质押 4,970,000 境内自然人

于胜涛 12,124,000 10.68 12,124,000 质押 4,250,000 境内自然人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500,000 7.49 8,500,000 无 0 其他

上海泓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0,000 5.28 6,000,000 无 0 其他

刘勇涛 4,000,000 3.52 4,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敏 2,000,000 1.76 2,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兰立鹏 1,300,000 1.14 1,300,000 质押 861,000 境内自然人

周禾 1,000,000 0.88 1,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葛增柱 1,000,000 0.88 1,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厦门国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贸资管鑫汇赢

8号资产管理计划

984,582 人民币普通股 984,582

林扶淑 607,046 人民币普通股 607,046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539,500 人民币普通股 539,500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爱建明世柒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36,300 人民币普通股 536,300

李巍岩 411,100 人民币普通股 411,10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财信托－民生越来

拾柒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10,600 人民币普通股 410,600

胡明水 4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409,500

张千里 404,254 人民币普通股 404,254

诸晓丹 395,400 人民币普通股 395,400

方丽燕 372,200 人民币普通股 372,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祖军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祖军先生与赵岚女士为夫妻关

系，祖军先生、赵岚女士、于胜涛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37,137,554.55 248,123,383.48 -44.73

主要系本期支付各项税费、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所致

预付款项 22,848,952.17 10,353,012.20 120.70 主要系本期预付供应商采购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7,196,688.58 4,322,378.16 66.50

主要系本期支付各种保证金及员工差旅

费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1,173,898.22 14,910,869.20 377.33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开发支出 9,577,600.73 5,464,211.13 75.28

主要系本期部分研发项目进入开发阶段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398,871.40 2,134,245.76 106.11

主要系本期预付采购非流动资产款增加

所致

预收款项 10,077,869.54 7,095,375.65 42.03 主要系本期收客户预付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51,453.38 2,342,904.30 -67.93 主要系上年计提年终奖本期已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1,642,234.52 22,798,293.69 -92.80

主要系上年第四季度企业所得税及增值

税本期已缴纳所致

其他应付款 3,870,922.92 6,802,815.01 -43.10 主要系本期支付房租、员工报销款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738,907.12 6,311,188.99 38.47 主要系智能制造系统集成产品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6,299,862.25 ?4,818,295.26 30.75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引起的营业成本的增

加所致

销售费用 5,553,425.84 3,488,630.33 59.19 主要系本期人力资源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77,280.90 -2,481.17 15,105.77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95,680.29 4,143,941.83 -71.15 主要系本期较上期收到货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3,022,761.33 145,778.26 1,973.53

主要系本期较上期收到的增值税税费返还增加

所致

所得税费用 -269,761.87 -700,629.47 61.50 主要系本期较上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9,673,880.04 -22,220,571.81 -123.55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各项税费及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1,425,150.39 -5,057,801.80 -1,114.46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557,980.90 100.00

主要系上期支付中介机构费用所

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祖军

日期 2017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859

证券简称：能科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30

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能科股份” ）A股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

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A股股票于2017年4月19日、4�月20日和4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

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均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

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

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四）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2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曾大凡、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佟立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荣建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40,072,283.90 438,305,614.80 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43,602.68 4,762,460.82 1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320,063.84 2,394,082.57 38.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3,568,326.34 15,278,922.40 577.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31 0.0206 12.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31 0.0206 12.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 1.28% 0.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393,821,191.46 3,388,411,475.07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0,346,139.60 395,002,536.92 1.3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7,769.7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789,727.93

债务重组损益 -123,153.6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4,346.90

减：所得税影响额 584,419.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95,193.49

合计 2,023,538.8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34,89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建筑

材料科学

研究总院

国有法人 40.13% 92,697,465

中央汇金

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72% 6,278,900

莱州祥云

防火隔热

材料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7% 2,700,000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

司－金鹰

稳健成长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06% 2,440,000

彭蔓莉

境内自然

人

0.44% 1,016,533

洪卫民

境内自然

人

0.30% 700,000

蒋聪伟

境内自然

人

0.29% 680,000

李清瑞

境内自然

人

0.28% 650,000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诺

安研究精

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7% 627,744

郑韵缜

境内自然

人

0.26% 591,7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

究总院

92,697,465 人民币普通股

92,697,

46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6,278,900 人民币普通股

6,278,

900

莱州祥云防火隔热材

料有限公司

2,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鹰稳健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40,

000

彭蔓莉 1,016,533 人民币普通股

1,016,

533

洪卫民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蒋聪伟 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0,000

李清瑞 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诺安研究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27,744 人民币普通股 627,744

郑韵缜 591,700 人民币普通股 591,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蒋聪伟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680,000股，李清瑞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

股数量为650,0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注释 项目

期末或本期数

(万元)

年初或上年同期数

(万元)

增减额(万元) 增减幅度（%）

1 应收票据 17,112.43 32,643.77 -15,531.34 -47.58%

2 预付账款 14,869.41 10,816.01 4,053.40 37.48%

3 其他应收款 7,037.77 2,245.02 4,792.75 213.48%

4 在建工程 9,709.10 4,348.71 5,360.39 123.26%

5 应付票据 17,351.80 10,400.84 6,950.96 66.83%

6 应交税费 966.54 662.09 304.45 45.98%

7

营业利润 1,366.54 650.3 716.24 110.14%

利润总额 1,756.85 1,095.32 661.53 60.40%

净利润 1,405.23 845.61 559.62 66.18%

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356.83 1,527.89 8,828.94 577.85%

注释及说明：

1、应收票据本期减少15,531.34万元，下降47.58%，主要原因是一季度票据贴现及采购材料及付款较多，

造成库存的票据额减少。

2、预付账款增长37.48%的主要原因是一季度是水泥窑检修旺季，水泥窑用耐火材料板块业务量增加，材

料采购及付款增多。

3、其他应收款增长213.48%的主要原因是施工费、投标保证金及差旅费等借款增加。

4、在建工程增长123.26%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启动建设湘潭分公司玻璃窑用低导热锆刚玉及 α-β 氧化

铝耐火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5、应付票据增长66.83%的主要原因是一季度采购材料和基建建设付款较多，材料款及基建款主要通过

票据方式支付。

6、应交税费增长45.98%主要原因是本期应交的增值税及所得税增加。

7、营业利润同比增长110.1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0.40%，净利润同比增长66.18%的主要原因是本期玻

璃窑用耐火材料、水泥窑用耐火材料、耐磨耐热材料、钢铁行业用耐火材料通过加大市场开拓和成本控制等

措施，经营业绩均有较大提升。

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8,828.94万元，增长577.85%，主要是本期票据贴现量增加，同

时付款主要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减少现金支出。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0.00% 至 10.00%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511 至 562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51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宏观经济好转影响，公司订单增加，但由于主要原材料大幅涨价，导致

生产成本大幅上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年02月22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

cn/ssessgs/S002066)2016年2月22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17年03月2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

cn/ssessgs/S002066)2016年3月29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曾大凡

2017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066

证券简称：瑞泰科技 公告编号：

2017-017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

1、会议通知时间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于2017年3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的日期和时间：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13:30。

4、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4月20日－2017年4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1日上午 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0日15:00至2017年4

月2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地点：北京朝阳区五里桥一街1号院27号楼公司会议室

6、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大凡先生。

8、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5,397,465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41.2976%。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5,397,46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1.297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00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代理人共计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7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1.1688%。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代理人共计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700,000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1.168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00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5,397,4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5,397,4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5,397,4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95,397,4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5,397,4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应收账款大额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397,4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公司为分子公司银行借款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397,4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华东瑞泰为其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397,4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397,4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397,4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397,4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湘潭瑞泰高级硅砖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397,4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潘东晖、张劲松、赵选民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①潘东晖：表决结果：同意票95,397,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②张劲松：表决结果：同意票95,397,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③赵选民：表决结果：同意票95,397,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2）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姚燕、王益民、曾大凡、马振珠、孙祥云、邹琼慧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①姚燕：表决结果：同意票95,397,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 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②王益民：表决结果：同意票95,397,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③曾大凡：表决结果：同意票95,397,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④马振珠：表决结果：同意票95,397,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⑤孙祥云：表决结果：同意票95,397,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⑥邹琼慧：表决结果：同意票95,397,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潘东晖、张劲松、赵选民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姚燕、王益民、曾大凡、马振

珠、孙祥云、邹琼慧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6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获得的投票表决权均超过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0%。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均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9名董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1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选举马明亮、刘登林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①马明亮：表决结果：同意票95,397,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②刘登林：表决结果：同意票95,397,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监事马明亮、刘登林与公司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成洁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第六届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张文亮、王欣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

2、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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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1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于2017年4月21日下午3:30在北京朝阳区五里桥一街1号院27号楼公司第二会议室

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全体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

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曾大凡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举手

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曾大凡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生

效。

曾大凡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二、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曾大凡；委员：张劲松、潘东晖、姚燕、王益民、马振珠。

2、董事会审计和风险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选民；委员：潘东晖、马振珠。

3、董事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潘东晖；委员：张劲松、姚燕。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劲松；委员：赵选民、姚燕。

三、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佟立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生效。

佟立金先生简历见附件。

四、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袁林先生、廖教章先生、陈荣建先生、戴长友先生、白雪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

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生效。。

副总经理简历见附件。

五、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陈荣建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生效。

财务负责人简历见附件。

六、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邹琼慧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生效。

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邹琼慧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57987966；

传真：010-57987805；

电子邮箱：dongmi@bjruitai.com。

联系地址：北京朝阳区五里桥一街1号院27号楼。

邹琼慧女士已获得深交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三至议案六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本公告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登的《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七、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成洁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生效。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成洁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57987959；

传真：010-57987805；

电子邮箱：chj@bjruitai.com。

联系地址：北京朝阳区五里桥一街1号院27号楼。

成洁女士已获得深交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八、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聘任胥福丽女士为公司审计部经理，任期到2018年11月，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生效。

公司审计部经理简历见附件。

九、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7-020）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特此公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2日

附件：

一、董事长简历

曾大凡先生， 1964�年 8�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副院长、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任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副

会长、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副会长、中国日用玻璃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耐火材料分

会理事长、中国硅酸盐学会耐火材料分会理事长，中国硅酸盐学会理事，国际耐火材料学术会议联合组织执

委会委员。

曾任中国建材院水泥科学研究所工程师，耐火材料研究所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技术开发部主任、副所长、

所长，中国建材院高技术陶瓷与耐火材料研究所所长，中国建材院院长助理，公司总经理。

曾大凡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

行人目录查询，曾大凡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总经理简历

佟立金先生，197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硕士研究生。 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总经理。 兼任中建材中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建材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中国水泥协会

助磨剂分会副会长。

曾任枣庄中联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鲁南中联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建材中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支部书记，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院长助理。

佟立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 佟立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副总经理简历

1、袁林先生，1962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大学本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

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兼任中国硅酸盐学会耐火材料分会副理事长，全国耐火材料标准化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耐火材料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金属学会耐火材料分会理事及基础理论与测试技术委员会

委员，郑州大学、武汉科技大学、辽宁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曾任中国建材院耐火材料研究所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所长；中国建材院高技术陶瓷与耐火材料研究

所副所长；中国建材院物业公司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

袁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袁林先生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廖教章先生，196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大学本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兼任中国硅酸盐学会玻璃窑用耐火材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曾任煤炭部地球物理勘探大队助理工程师，煤炭部第一地质公司计算站程序员；中国建材院湘潭中试所

生产技术员、工段长、车间主任、副所长；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湘潭分公司总经理，公司总经理。

廖教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廖教章先

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陈荣建先生，1972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曾任中国建材院财务处助理会计师、会计师、管理科副科长；公司财务资产部副经

理兼湘潭分公司财务部经理；公司财务资产部经理。

陈荣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陈荣建先

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戴长友先生，196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兼任中国硅酸盐学会耐火材料分会理事。 曾任中国建材院湘潭中试所工程师、高级

工程师、所长助理、副所长；本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营销中心经理。

戴长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戴长友先

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5、白雪松先生，1972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中国建材院耐火材料研究所助理工程师； 高技术陶瓷与耐火材料研究所工程

师；公司经营企划部副经理、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国际市场部经理、湘潭分公司副总经理、营销中心副经

理、水泥事业部总经理，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耐火材料分会秘书长。

白雪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白雪松先

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四、财务负责人简历

陈荣建先生，1972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曾任中国建材院财务处助理会计师、会计师、管理科副科长；公司财务资产部副经

理兼湘潭分公司财务部经理；公司财务资产部经理。

陈荣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陈荣建先

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五、董事会秘书简历

邹琼慧女士，198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董事。

曾任中建材中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工董事、总经理助理兼综合管理部部长。

邹琼慧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邹琼慧女

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邹琼慧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六、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成洁女士，1969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证券事务部经理。 曾任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陶瓷与耐火研究所办公室副主

任、主任，公司经营企划部副经理、经理。

成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成洁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七、审计部经理简历

胥福丽女士，1963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高级会计师，国际注册高级财务管理师。

现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曾任公司财务资产部经理、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财务资产部（审计室）主任会计师、公司审计部

经理。

胥福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胥福丽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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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1日以电子邮

件发出，于2017年4月21日下午在北京朝阳区五里桥一街一号院27号楼公司二层第二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监事成洁因个人原因无法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监事刘登林代为出席和

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马明亮先生主持，采用举

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马明亮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马明亮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二、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客观的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7-020）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特此公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4月22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简历：

马明亮：男， 1964�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建筑

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副院长，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曾任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水泥部部长，中国建材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国外工程部总师等职务。

马明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马

明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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